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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征集数量 

（一）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、全国农业技

术推广服务中心、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、全国畜牧总

站、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负责

征集遴选本行业、本领域的引领技术并向我司推荐，每个单位

推荐数量不超过 10 项（其中依托单位为本单位的不超过 2 项）。 

（二）中国农业科学院推荐数量不超过 5 项，中国水产

科学研究院、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、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

院推荐数量不超过 2 项。 

（三）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

及农业农村部作为主责单位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推荐数量不

超过 5 项，由有关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组织推荐。 

（四）有关共建高校推荐数量不超过 2 项。 

四、材料报送 

（一）推荐单位应 10 月底前完成遴选，并于 10 月 25

日至 11 月 15 日组织申报人将拟推荐相关材料录入“重大引

领性技术管理系统”（简称管理系统，网址另行通知）。 

（二）申报人应按照附件 1 提供的模板，在管理系统上

撰写重大引领性技术介绍材料，字数不超过 5000 字，文字

材料中须插入 3—5 幅有助于理解该项技术的高清图片（图

片大小不低于 1.0M），并附图注。同时需附知识产权、获

http://www.aape.org.cn/
http://www.aape.org.cn/
http://www.***，请于10月15
http://www.***，请于10月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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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证书（成果鉴定）、带动技术和产业升级潜力等情况的证

明材料。 

（三）推荐单位应将加盖公章的推荐函（应包括审核推

荐情况、推荐数量、联系人等信息）及《2025 年农业农村部

重大引领性技术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录入管理系统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各推荐单位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及时组织有关单位

开展申报，要认真审核把关，提升申报材料的质量水平。申

报人及所在单位要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规范性，加盖公

章后报送至推荐单位。 

（二）所推荐技术应有配套的试验示范基地和开展示范

活动经费支持，能够组织完成技术集成熟化和示范推广等任

务。 

（三）推荐的重大引领性技术应将农技推广机构作为技

术依托单位。 

（四）所推荐重大引领性技术应严格按照单一推荐渠道

报送，且不得超名额推荐。已推荐为农业主推技术的，不得

再推荐为重大引领性技术。往年已入选农业主推技术或重大

引领性技术的一般不再推荐。 

（五）证明文件应准确真实，出具单位（机构）具有权

威性和代表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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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25 年农业农村部重大引领性技术介绍材料 

（模板） 

 

技术名称（能够体现技术核心要点） 

 

摘要：400 字以内，针对生产中的具体问题，采用的核心配套

技术，达到的效果，试验示范情况，推广应用的情况等。 

—、技术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（研发推广背景、技术要点及解决的主要问题

等） 

（二）技术核心及特点（技术核心及其配套技术的主要内容） 

（三）试验示范情况（目前已开展的集成熟化、试验示范、推

广应用情况） 

（四）带动技术和产业升级的潜力情况（推动技术变革，发

展新质生产力，引领农业产业提档升级潜力等情况） 

二、技术依托单位（须与汇总表所填单位一致，必须列入参与

技术推广的各级国家农技推广机构） 

三、集成熟化与示范推广工作计划 

2025年技术集成熟化与示范推广工作计划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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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5 年农业农村部重大引领性技术推荐汇总表 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

注：技术类别指高产栽培（高效养殖）、生物育种、耕地保育、智能装备、动植物疫病防控、农业资源环境、农产品加工等 

序

号 
推荐单位 技术名称 

技术 

类别 

技术核心

及特点 

（限 100

字） 

带动技术和

产业升级的

潜力（限 100

字） 

试验示范

情况（限

100 字） 

集成熟化与

示范推广工

作计划（限

100 字） 

是否有

经费支

持 

是否在现代

农业科技试

验示范基地

开展试验示

范 

技术依托

单位（需

包含农技

推广机

构） 

技术 

联系人 

推荐单位

联系人 

姓

名 
电话 姓名 电话 

1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


